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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2021年6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海茂时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提交了2021年6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2021年6月资金计划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公司2021年6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提交的2021年6月的资金支出计划，2021年6月份的计划资金支出共计16笔，合计1,444.24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703.24万元，销售费用400 万元，管理费用140万元，财务费用1万元，不可预见费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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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6月计划金额（万元）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703.24

	 销售费用 
	400 

	 管理费用 
	140

	 财务费用 
	1

	 营业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其他净支出 
	-

	 与世茂集团内各公司往来 
	-

	不可预见费
	200

	 资金流出小计 
	1,444.24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福州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6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703.24万元，其中包含工程款679.07万元，设计费用10.33万元，前期费用13.84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月用印的《大东海天玺花园临时用水工程施工合同》，委托福建省鸿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安装临时用水设备，确保验收合格服务，合同总价款为6.8万元。约定在施工临时用水设备安装完成，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即6.8万元，项目公司计划付4.28万，符合合同约定；
（2）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月用印的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围挡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0万元，合同规定1.按月进度付款，付款额为月进度产值的80%；2.围挡安装完成后付97%，3%为质保金，保修期满一年后一次性无息支付。合同已支付第一期进度款12.64万元，第二期计划支付10.16万元，4月份已支付第二期进度款7.11万元，项目计划6月支付3.05万元，符合合同要求；
（3）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2月用印的文件《临时用电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46.51万元，由福建维一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提供项目工程临时用电变压器，新建临时用电，确保验收合格等安装验收服务，截止到2021年5月31日该合同一直未支付，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7.91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计划合理；
（4）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用印的《大力牌管桩购销合同》文件，项目公司与福建大力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管桩购销合同，合同总价款为745万元。合同约定按批次付款，款到发货。该合同已支付623.03万元，项目公司计划6月份支付购货款20.39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5）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3月用印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件，项目公司委托厦门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总包工程合同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8269.02万元，甲方按工程进度施工产值付款。发包人在办理每一次付款手续前，承包人须向发包人开具与当期已完工并完成对应核算产值或结算产值等额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加盖发票专用章，每次按确认产值的70%支付。该合同截止目前已经支付1163.5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工程款379.3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6）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0月份用印的文件《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总价款3030.30万元，委托众立诺贸易（平潭）有限公司提供钢材。截止目前合同已经支付货款774.19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货款275.14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7）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2月用印的《大东海天玺花园P1楼办公家具供货及安装合同》，项目委托福建鲁班兴装饰家具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办公家具采购及安装服务，合同总价款为4.19万元。合同规定分批次付款，合同签订后，付本批次货款20%，货到后付至该批次80%，整体安装完工后付至该批次97%，3%为保证金，质保期满后，一次性将质保金无息支付。项目公司计划6月支付0.71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8）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8月用印的文件《福建省建筑工程施工图文件审查合同》，项目委托福州建功施工图审查事务所提供本工程内的施工图设计审查，合同签订后付20%，乙方完成施工图审查后付清，合同总金额为12.66万元。截止目前尚未支付，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1.65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9） 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支付福州盛欣通贸易有限公司0.41万元，支付福州通元电子有限公司0.07万元，支付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9.63万元，这3家公司与项目公司签订的合同项目公司暂未提供，后期跟进。
经审核，本月工程款涉及8项的合同中已经签订，剩余的合同项目公司暂未提供，资金计划表中的金额为预估金额，需根据合同条款及完成产值情况确定是否合理。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付款需求，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6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6月的销售费用共计400万元，包括营销部员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及餐费报销以及广告宣传等费用。
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6月的管理费用共计50万元，包括月度招待费、水电物管及其他日常行政费用。
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6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20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1年6月付款需求，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由于部分合同在提交预算时还未及时收到，后期我司会对合同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该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6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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